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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
佛
陀
對
如
何
證
得
涅
槃
的
教
導
：
佛
陀
證
悟
後
曾
獨

處
靜
默
，
心
中
思
惟
：
「
當
今
世
人
依
賴
愛
執
，
喜
好
愛
執
，

享
受
愛
執
，
而
於
斯
事
（
即
受
執
）
是
依
於
緣
，
也
就
是
見
到

十
二
緣
起
是
不
易
的
，
再
者
，
見
到
諸
行
寂
止
，
諸
有
淨
除
，

滅
盡
渴
愛
離
貪
欲
，
諸
滅
滅
已
而
成
涅
槃
，
我
雖
欲
說
法
，
然

眾
生
不
能
了
解
，
將
使
我
感
到
疲
勞
與
困
惑
。
」
  1
引
文
是
指

出
順
逆
觀
緣
起
和
苦
的
根
源
，
即
我
見
和
渴
愛
是
眾
生
不
易
了

解
的
真
理
，
經
過
梵
天
娑
婆
主
的
勸
請
，
佛
陀
最
先
對
五
比

丘
  2 

說
法
。
首
先
講
《
轉
法
輪
經
》
，
主
要
在
教
導
如
何
證

得
初
果
的
法
門
  3
。
在
《
轉
法
輪
經
》
中
，
佛
陀
自
我
反
省
出

家
人
不
應
從
事
欲
樂
行
和
苦
行
兩
極
端
，
而
採
中
道
修
行
。
所

謂
中
道
就
是
八
支
聖
道
即
正
見
、
正
思
惟
、
正
語
、
正
業
、
正

命
、
正
精
進
、
正
念
和
正
定
，
這
是
如
來
證
得
的
可
以
產
生
法

眼
，
產
生
知
識
，
可
以
轉
到
寂
靜
、
通
智
、
等
覺
和
涅
槃
。
接

著
解
釋
四
聖
諦
（
苦
、
集
、
滅
、
道
）
及
每
一
諦
都
有
示
相
、

勸
修
和
作
證
，
即
三
轉
十
二
行
相
，
其
中
最
主
要
及
根
本
的
內

容
就
是
四
聖
諦
。
佛
陀
四
十
多
年
所
說
的
法
就
是
中
道
和
四
聖

諦
，
了
解
苦
諦
及
解
脫
苦
諦
的
方
法
。
喬
陳
如
於
聽
聞
《
轉
法

輪
經
》
時
立
即
證
得
初
果
，
所
以
佛
陀
讚
嘆
他
說
：
「
喬
陳
如

已
經
真
的
了
解
了
。
」
這
是
喬
陳
如
被
稱
為
阿
若
喬
陳
如
的
由

來
。

接
著
佛
陀
每
次
教
導
二
位
弟
子
，
其
餘
三
位
弟
子
去
托

缽
回
來
供
六
個
人
吃
，
每
天
有
一
位
比
丘
證
得
初
果
，
直
到
五

位
比
丘
都
證
得
初
果
後
，
也
就
是
開
示
《
轉
法
輪
經
》
後
第
五

天
佛
陀
繼
續
為
五
比
丘
宣
說
《
無
我
相
經
》
  4
。
該
經
主
要

在
說
明
五
蘊
的
無
常
、
苦
、
無
我
三
相
的
本
質
是
不
自
在
（

avasavattanaka

）
，
也
就
是
說
五
蘊
不
會
依
個
人
或
自
我
的
意

願
而
生
起
，
他
們
是
由
於
因
緣
和
合
而
生
起
。
由
於
因
緣
壞
滅

而
壞
滅
不
是
我
們
所
能
控
制
的
，
最
後
歸
納
修
行
的
次
第
是
具

成
熟
的
生
滅
隨
觀
智
如
是
見
（evaj passaj

）
厭
離
隨
觀
智
：
於

五
蘊
生
厭
（nibbindati

）
，
厭
而
離
欲
（virajjati

）
，
透
過
離

欲
而
解
脫
（vim

uccati

）
而
在
解
脫
時
有
所
謂
的
那
是
解
脫
的

外
道
涅
槃
與
佛
教
涅
槃
的
比
較─

以
《
梵
網
經
》
、

《
五
三
經
》
及
《
沙
門
果
經
》
為
主
（
五
）

林
維
明



24外道涅槃與佛教涅槃的比較─以《梵網經》、《五三經》及《沙門果經》為主（五） 第100卷第4期

知
見
（vim

uttam
iti ñanaj hoti

）
，
然
後
自
作
證
：
五
位
比
丘

均
了
知
「
生
已
盡
，
梵
行
己
立
，
應
作
己
作
不
再
有
後
有
」
。

所
以
五
比
丘
聽
聞
該
經
後
，
都
證
得
阿
羅
漢
果
，
在
四
聖
諦
中

之
苦
諦
是
五
取
蘊
，
而
在
集
聖
諦
中
說
苦
因
是
此
有
故
彼
有
的

因
果
關
係
。
五
取
蘊
和
緣
起
合
稱
為
行
法
（saṅkhāradham

m
a

）
，
五
比
丘
透
過
觀
照
這
些
行
法
的
無
常
、
苦
、
無
我
三
共
相

，
因
而
在
聽
聞
《
無
我
相
經
》
同
時
證
得
阿
羅
漢
果
。
行
（

saṅkhāra

）
是
由
因
緣
條
件
和
合
所
得
的
行
為
，
亦
指
心
所
或

業
即
行
為
，
苦
滅
包
括
壞
滅
和
究
竟
滅
，
前
者
又
包
括
五
蘊
完

全
滅
盡
的
因
緣
滅
和
每
一
行
法
都
有
生
、
住
、
滅
三
時
，
其
中

滅
時
就
是
剎
那
滅
，
而
究
竟
滅
是
觀
智
成
熟
時
，
道
智
和
果
智

會
以
涅
槃
為
所
緣
而
生
起
，
涅
槃
就
是
苦
因
和
苦
果
的
究
竟
滅

（accantanirodha

）
。
修
習
觀
禪
會
了
知
諸
行
法
的
：

（1）
、
生

滅
本
質
即
無
常
；

（2）
、
受
生
滅
壓
迫
本
質
即
苦
；
以
及

（3）
、
沒

有
恆
常
自
我
的
本
質
，
即
：
「
無
我
」
。
這
就
是
行
法
也
就
是

有
為
法
的
三
相
，
一
旦
煩
惱
斷
盡
，
則
稱
為
有
餘
涅
槃
，
而
五

取
蘊
滅
盡
無
餘
，
則
稱
為
無
餘
涅
槃
  5
。
佛
陀
常
為
大
眾
開
示

八
正
道
，
八
正
道
是
四
聖
諦
的
道
諦
，
其
中
正
見
是
對
世
、
出

世
間
有
正
確
的
見
解
，
「
正
見
」
是
見
四
諦
理
，
正
確
的
認
識

宇
宙
人
生
的
真
相
，
走
向
正
道
。
舍
利
弗
曾
為
諸
比
丘
解
釋
何

謂
正
見
？
在
《
正
見
經
》
中
舍
利
弗
以
知
善
、
不
善
根
、
知
食

、
知
四
聖
諦
、
知
十
二
支
緣
起
、
知
漏
等
十
六
項
目
及
知
其
集

、
滅
、
道
。
八
正
道
始
於
概
念
性
的
理
解
四
聖
諦
，
當
透
過
實

修
，
洞
澈
四
聖
諦
所
產
生
的
智
慧
為
經
驗
的
正
見
，
就
證
得
涅

槃
。
菩
提
比
丘
曾
指
出
：
整
部
《
正
見
經
》
可
說
是
舍
利
弗
為

馬
勝
比
丘
（
即
阿
說
示
）
所
說
法
身
偈
：
「
諸
法
從
緣
起
，
如

來
說
是
因
，
彼
法
因
緣
盡
是
大
沙
門
說
」
所
作
的
註
釋
  6
。
在

《
正
見
經
》
中
舍
利
弗
解
釋
十
二
因
緣
，
是
從
最
容
易
感
受
到

的
苦
，
即
老
、
死
的
苦
切
入
，
因
此
舍
利
弗
首
先
問
的
第
一
個

問
題
是
：
「
什
麼
是
老
死
？
什
麼
是
老
死
的
原
因
？
什
麼
是
老

死
的
滅
？
什
麼
是
到
達
老
死
滅
的
道
路
？
」
舍
利
弗
的
回
答
是

：
「
由
於
生
之
集
而
有
老
死
的
集
，
由
於
生
之
滅
而
有
老
死
的

滅
，
而
這
六
支
聖
道
就
是
通
往
老
死
滅
，
那
就
是
正
見
，
乃
至

正
定
」
。
所
以
菩
提
比
丘
說
：
「
我
們
必
須
明
白
佛
陀
說
十
二

支
緣
起
主
要
目
的
是
讓
我
們
出
離
輪
迴
，
由
於
六
處
接
觸
外
境

而
產
生
受
及
執
取
愛
，
而
產
生
輪
迴
，
若
能
在
六
處
培
養
正
念

正
知
與
觀
智
則
會
截
斷
產
生
愛
的
連
結
，
而
若
能
截
斷
「
無
明

」
產
生
愛
的
因
果
鍵
，
則
會
斷
掉
「
取
」
與
「
有
」
，
因
此
就

沒
有
生
與
老
死
  7
」
。
也
就
達
到
生
命
的
還
滅
，
就
是
涅
槃
的

境
界
。 3.

小
結
：
綜
合
以
上
對
佛
陀
以
及
六
師
外
道
的
思
想
上
的

差
異
比
較
，
可
歸
納
如
表
五
所
示
。
佛
陀
曾
在
《
無
戲
論
經
》

中
用
比
較
的
方
式
分
析
有
關
「
無
作
無
報
論
」
與
「
有
作
有
報

論
」
；
「
無
因
無
緣
論
」
和
「
有
因
有
緣
論
」
；
以
及
「
斷
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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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」
和
「
非
斷
滅
論
」
的
見
解
、
行
持
及
結
果
。
也
在
《
天
臂

經
》
（
或
《
尼
乾
經
》
）
中
指
出
耆
那
教
所
持
修
苦
行
的
謬
見

，
也
就
是
怪
異
的
苦
行
並
非
解
脫
之
道
。
雖
然
散
若
夷
是
一
位

「
多
疑
論
」
者
，
優
婆
提
舍
（
舍
利
弗
未
出
家
前
名
字
）
和
拘

律
陀
（
摩
訶
目
犍
連
出
家
前
名
字
）
兩
位
曾
是
他
的
弟
子
。
當

他
們
決
定
皈
依
佛
陀
時
，
曾
回
鄉
想
度
老
師
散
若
夷
一
同
前
往

，
但
散
若
夷
拒
絕
與
他
們
前
往
，
並
向
他
們
談
及
如
果
能
分
享

他
這
個
老
師
的
位
子
，
他
們
將
會
享
有
名
利
，
所
以
他
也
是
重

視
自
我
的
。
婆
浮
陀
倡
導
地
、
水
、
火
、
風
、
苦
、
樂
、
命
七

元
素
常
住
，
積
聚
組
合
而
成
萬
物
論
。
而
且
以
靈
魂
不
滅
來
推

論
道
德
無
用
論
。
認
為
「
殺
生
」
只
不
過
是
元
素
的
重
新
排
列

組
合
。
此
觀
念
滿
足
喜
歡
殺
生
者
認
為
「
殺
戮
無
罪
」
。
有
些

武
士
團
體
就
有
這
種
觀
點
。
所
以
這
些
六
師
外
道
的
思
想
都
是

有
「
執
著
」
的
心
。
而
佛
陀
主
張
「
緣
起
論
」
。
「
緣
」
是
結

果
賴
以
生
起
的
條
件
，
而
「
起
」
是
生
起
。
一
切
事
物
所
賴
以

生
起
的
因
緣
稱
為
「
緣
起
」
。
世
間
的
一
切
都
是
因
緣
和
合
而

生
，
因
而
一
切
展
轉
相
依
、
生
滅
相
續
的
活
動
稱
為
「
諸
行
」

。
也
就
是
說
世
間
的
一
切
事
物
和
現
象
都
是
變
化
無
常
的
，
所

以
稱
為
「
諸
行
無
常
」
。
即
然
世
間
的
一
切
都
在
無
常
變
化
的

過
稱
中
，
對
眾
生
而
言
，
是
難
以
主
宰
控
制
和
支
配
的
，
所
以

說
「
諸
法
無
我
」
。
也
就
是
說
一
切
事
物
並
沒
有
能
起
主
宰
作

用
的
我
，
或
靈
魂
。
而
「
涅
槃
寂
靜
」
是
透
過
修
行
實
踐
的
過

程
，
體
認
一
切
現
象
的
空
性
，
根
除
一
切
執
著
，
最
後
達
到
完

全
清
淨
的
境
界
。
所
以
緣
起
論
和
無
我
見
是
佛
陀
的
核
心
思
想

。派別 思想 修行方法 自我或無我觀

（1）�富蘭那迦業 
Purana Kassapa

無作見，沒有業報，
倫理懷疑論，靈魂不
變，身體會變。

不必修行
錯誤的無我 
觀否定業報

（2）�摩末迦利 
Makkhari Gosala

無因見，沒有業報，
必然論。

修行無用
錯誤的無我 
見無因緣果報

（3）�阿耆多 
Ajita Kesakambala

空無見，自然論，斷
滅見，沒有業報，純
粹唯物論。	

禪定
錯誤的無我 
見斷滅見

（4）�婆浮陀 
Pakudha Kaccayana

無慚論，定命論，善
惡不受報，物質論。

無修行，一切由
「自在天」定

常見論

（5）�散若夷 
Suñjaya Belatthaputta 不確定論。 修行 多疑論

（6）�尼乾子 
Nigantha Nataputta 不可知論，命運論。

修苦行禪定，
證得「自我」

自我見

（7）��釋迦牟尼 
Shakya Muni 緣起論。 禪定以及四念住

無我見 
緣起論

表五、佛陀與六師外道的思想差異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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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綜
合
討
論

經
過
以
上
所
引
相
關
經
典
的
論
述
，
本
章
節
就
將
（
一
）

去
除
「
我
執
」
，
才
能
得
到
真
正
的
解
脫
；
及
（
二
）
追
求
涅

槃
的
主
要
目
的
為
自
利
利
他
兩
個
主
題
進
行
綜
合
性
的
研
討
，

概
述
如
下
：

（一）
去
除
「
我
執
」
，
才
能
得
到
真
正
的
解
脫
。

佛
陀
在
未
成
就
無
上
正
等
正
覺
之
前
，
曾
有
六
年
苦
行

經
驗
，
分
別
向
阿
羅
羅
伽
羅
摩
（A

lara K
ālām

a

或
譯
為
阿
羅

羅
卡
拉
瑪
）
學
習
並
證
得
無
所
有
處
定
，
以
及
向
鬱
陀
羅
摩
子

（U
ddaka R

ām
aputta

或
譯
為
烏
達
哥
羅
摩
布
特
）
學
習
，
也

很
快
的
證
得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定
。
然
而
佛
陀
認
為
這
些
法
並
不

能
導
向
厭
離
（ni bbida, disenchantm

ent

）
、
離
欲
（virago, 

dispassion

）
、
滅
（nirodha, cessation

）
、
平
息
（upasam

a, 

peace

）
、
神
通
（abhiññā, direct know

ledge

）
、
覺
悟
（

sam
bodha, enlightenm

ent

）
，
和
涅
槃
（nibbana, extinction

）
。
所
以
並
未
得
解
脫
  8
。
然
而
當
佛
陀
開
悟
後
想
到
：
「
該

先
教
導
誰
呢
？
」
他
立
刻
想
起
這
兩
位
苦
行
者
，
此
意
味
著
他

們
已
經
非
常
接
近
解
脫
痛
苦
的
境
界
，
只
要
再
接
受
佛
陀
的
教

導
，
就
能
立
刻
解
脫
  9
。
但
不
幸
的
是
，
那
時
這
兩
位
苦
行
者

都
已
經
往
生
了
。
由
於
這
兩
位
苦
行
者
是
將
淨
化
的
個
體
和
滅

除
痛
苦
的
境
界
當
作
是
「
自
我
」
。
這
是
一
種
修
行
者
想
解
脫

痛
苦
所
追
尋
的
目
標
。
佛
使
比
丘
稱
之
為
「
有
實
體
的
無
我
觀

」
。
雖
然
他
們
也
跟
佛
陀
一
樣
，
致
力
宣
揚
因
果
論
。
但
是
佛

陀
認
為
只
要
仍
對
某
種
稱
為
「
靈
魂
」
或
其
他
名
稱
，
視
為
淨

化
的
個
體
，
也
就
是
依
然
還
有
自
我
的
意
識
的
話
，
還
不
是
完

全
或
究
竟
的
解
脫
。
佛
教
主
張
萬
物
都
是
因
緣
和
合
而
生
，
涅

槃
是
所
有
因
與
果
滅
盡
的
境
界
。
因
此
主
張
有
變
動
無
常
的
「

有
為
法
」
和
常
、
樂
、
我
、
淨
的
無
為
涅
槃
境
界
，
所
以
必
須

要
去
除
我
執
，
才
能
得
到
解
脫
  10
。

（二）
追
求
涅
槃
的
主
要
目
的
是
自
利
利
他
。

根
據
英
國
巴
利
經
典
學
會
（Pali Text Society

）
對
「
涅

槃
」
的
定
義
，
是
指
精
神
上
幸
福
、
安
全
、
解
脫
、
勝
利
和
寧

靜
、
拯
救
和
福
祐
的
感
覺
  11
。
所
以
涅
槃
的
層
面
是
相
當
的
廣

，
是
一
種
動
態
，
而
非
靜
態
的
寂
靜
而
已
。
所
以
不
應
以
修
習

證
悟
阿
羅
漢
果
為
滿
足
，
而
是
更
要
發
願
成
佛
，
拯
救
一
切
眾

生
。

在
《
中
部‧

象
喻
小
經
》
中
曾
提
到
佛
陀
有
十
個
稱
號
，

即
：
如
來
、
應
供
（
阿
羅
漢
）
、
正
等
覺
者
、
明
行
具
足
者
、

善
逝
、
世
間
解
、
無
上
調
御
丈
夫
、
天
人
師
、
佛
、
世
尊
  12
。

另
外
在
《
增
支
部
》
中
也
有
除
了
「
如
來
」
以
外
的
九
個
名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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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表
達
佛
的
種
種
德
行
  13
。

南
傳
佛
教
在
禮
佛
時
，
也
會
誦
念
：
「
彼
世
尊
亦
即
是
阿

羅
漢
、
正
等
覺
者
、
明
行
具
足
、
善
逝
、
世
間
解
、
無
上
調
御

丈
夫
、
天
人
導
師
、
佛
、
世
尊
」
  14
。
而
唯
有
真
正
了
解
佛
陀

的
德
行
，
修
行
者
才
能
由
衷
地
生
起
敬
仰
的
心
，
並
以
佛
陀
的

慈
悲
與
智
慧
作
為
我
們
生
活
的
指
南
，
因
此
，
修
行
者
在
禮
讚

佛
陀
的
行
誼
之
前
，
必
須
要
先
認
識
佛
陀
諸
多
功
德
中
，
不
僅

具
有
阿
羅
漢
果
，
更
有
種
種
的
德
行
值
得
我
們
學
習
的
  15
。

《
佛
種
姓
經
》
或
《
佛
史
》
（B

uddhavam
 ̇sa

）
是
佛
陀

開
悟
後
，
第
一
次
回
去
迦
毗
羅
衛
城
（K

apilavatthu

）
時
向

其
釋
迦
族
（Sakya

）
親
人
開
示
他
的
本
生
故
事
的
一
部
經
典

。
在
四
阿
僧
袛
劫
及
十
萬
大
劫
前
，
他
曾
是
叫
須
彌
陀
（
妙
智

，Sum
edha

）
的
婆
羅
門
，
為
了
尋
找
趣
向
寂
靜
涅
槃
之
道
而

出
家
修
行
，
並
證
得
八
定
和
五
種
神
通
，
而
且
蒙
燃
燈
佛
授
記

未
來
將
成
佛
。
他
曾
懷
著
對
眾
生
深
切
的
悲
憫
，
發
願
修
習
難

行
的
菩
薩
道
，
經
過
省
察
諸
波
羅
蜜
，
而
發
現
成
就
佛
果
必
須

圓
滿
十
波
羅
蜜
，
即
：
布
施
、
持
戒
、
捨
離
、
智
慧
、
精
進
、

忍
辱
、
真
實
、
決
意
、
慈
悲
與
捨
棄
。
須
彌
陀
以
四
阿
僧
袛
劫

及
十
萬
大
劫
的
時
間
去
修
習
以
達
圓
滿
成
佛
之
誓
願
。
  16
他
不

為
自
己
希
求
達
到
涅
槃
境
界
，
而
是
以
無
所
住
救
度
現
象
界
的

一
切
眾
生
離
苦
得
樂
為
目
標
。
這
種
涅
槃
稱
為
「
無
住
處
涅
槃

」
  17
，
所
以
涅
槃
的
真
正
遠
大
目
標
應
以
此
種
具
大
悲
心
，
行

利
他
而
無
所
住
為
追
求
的
境
界
。  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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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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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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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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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證
入
四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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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法
涅

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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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實
在
該
境
界
下
還
是
有
「
我
」
在
行
，
而
有
行
就
有

生
滅
，
若
能
再
淨
化
為
無
行
，
無
意
向
，
也
就
是
說
捨
棄
「

我
」
的
念
頭
，
才
是
真
正
的
涅
槃
，
所
以
佛
陀
才
會
思
惟
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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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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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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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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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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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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